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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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已由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综合【2025】17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EPC项目

2.2项目编号：HJSGC2025G086

2.3建设地点：歙县霞坑镇石潭村

2.4建设规模：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山地小火车及其配套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线路、轨道、车站，车辆、通信、信号及附属工程等。本项目拟分二期实施（具体

由业主确定）。一期工程包含石潭村至湖山村主线，路线全长2357米；石潭村起点（石潭站）复线60米；北山村（北山站）复线800米；湖山村（湖山站）复线60米

；起点维修车间复线30米以及沿线附属配套工程，交通工具车辆购置等内容。二期工程包含北山村（北山站）建筑、站台、道路等附属配套工程建设。

2.5计划工期：300日历天（其中施工图设计及图审45日历天，施工工期255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本工程范围内的山地小火车、轨道、车辆、站台等设备和站点、驿站等配套设施的设计、供货、土建、安装工程。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施工图纸及答疑。

（1）设计：完成项目一期和二期全部内容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2）采购：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运输、储存、交货、安装、调试等内容。

（3）施工：承担本建设项目经审批的施工图图纸内全部工程的施工，直至竣工验收、调试及整体移交、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及其他相关服务。

（4）项目配套服务：项目建设总承包实施过程中包含但不限于协助办理工程总承包各阶段的报建、审查、审批、核准、办证、备案的相关手续办理、协调配合

及必要的安全评估和检查、试运行考核、竣工验收、质量保修、移交等直至满足招标人要求并交付使用。

2.7标段划分：1个标段

2.8质量标准：（1）设计标准：达到国家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并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满足设计任务书要求。

（2）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图纸及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一次验收合格。

（3）物资及设备质量标准：按发包人要求进行采购，物资和设备质量需符合设计图纸及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特种设备须一次性通过国检要求。

2.9招标控制价：（1）设计费总价包干（固定总价），工程设计费80万元(从深化设计至施工图设计并完成图审），固定总价报价，不得调整。否则作无效投标

处理。

（2）建安工程费用总价限高1747.06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90%，不得高于9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3）设备购置费总价限高2322.28万元，采用费率（以审核后的控制价为计算基数）结算，最高投标限价费率（结算系数）为100%，不得高于100%，否则作无

效投标处理。

2.10项目性质：工程总承包

2.11本项目是否采用“评定分离”：√采用 □不采用

2.12其他：/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备：

3.1.1设计资质：满足下列任意一项资质：

（1）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桥梁工程）专业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

（3）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市政行业甲级设计资质；

（4）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1.2施工资质：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1.3设备供应商资质：

如投标人是制造商，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

。

如投标人是经销/代理商，除所投设备制造商须满足上述条件外，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大型游乐设施安装（含修理）

；许可子项目:滑行和旋转类B级及以上】。经销/代理商需具有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同一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仅能委托一个代理

商参加投标）。

3.2拟派驻本项目负责人须具备：

（1）本项目拟派项目总负责人（总承包项目经理）由设备供应商人员担任，须具备机械或者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2）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或注册电气工程师或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或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

（3）拟派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类）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符合注册建造

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

3.3信用要求

投标人（含分公司）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停止、撤销等处理决定的除外）：

（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2）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3）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

（4）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书》）。

以上情形第（1）（2）（3）（4）项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所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12个月计算。

由代理机构在推荐定标候选人前对拟推荐的定标候选人进行查询，并将查询结果书面反馈至评标委员会。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为定标候选人。

3.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组成联合体的所有成员不得超过3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为设备供应商，联

合成员间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注：若投标人选择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联合体中的所有成员单位均需在系统中获取招标文件，具体操作为牵头人获取招标文件时，成员单位读取CA锁添加。

3.5 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个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个标段(适用于分标段的招标项目)。

3.6 其    他：

（1）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2）其他要求：无。

4．拟派关键岗位人员提醒

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严格按照黄山市住建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的通知》（黄建管函【2024】13号）执行，具体详见第7章

。（房建市政类项目适用）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招标文件发布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至投标截止时间；

5.2获取渠道：潜在投标人均可在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含各分中心）门户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办理用户登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

清单和施工图，并随时关注网站答疑。

5.3 特别提示：

本项目需办理用户登记后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如有疑问请加操作支持QQ群172359788，或联系本项目交易平台。

6.投标保证金

6.1本项目是否收取投标保证金：√是。□否。

6.2投标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3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6.4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及注意事项：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投标截止时间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9时00分。

7.2本项目采用电子投标，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登录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上传投标文件。投标人逾期上传投标文件的，电子投标系统不予受理。

8.开标时间及地点：

8.1开标时间：同投标截止时间

8.2本项目是否采用不见面开标。

8.2.1√是。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不见面开标大厅。不见面开标大厅登录方式：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选择不见面开标

大厅登录。具体操作详见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门户网站——服务指南——不见面开标大厅操作手册，具体规定按《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操作规定》

执行。

□否。开标地点：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中心第/开标室（地址：/）。

注：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密投标文件即可。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http://ggzy.ah.gov.cn/）、安徽省招标投标信息网（http://www.ahtba.org.cn/）、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http://ggzy.huangshan.gov.cn/）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联 系 人：王工

电 话：0559-651032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联 系 人：汪工

电 话：0551-63799327

电子邮件：wangshilie@ahszbjt.wecom.work

11.对本次招标提出异议，须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11.1通过电子交易系统在线递交（网址：http://ggzy.huangshan.gov.cn/）

11.2异议联系方式

11.2.1招标人信息

名 称：歙县光影石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59-6510326

地 址：黄山市歙县霞坑镇石潭村村委会二楼

11.2.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工

联系电话：0551-66061265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888号

12. 监督

监督部门：歙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监督电话：0559-6512729

地 址：黄山市歙县徽城镇紫阳路18号县政府二楼

202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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